采购需求
说明：
1. 本招标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
[bookmark: _GoBack]2. 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的价格给予6%-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具体扣除比例请以第四章《评标办法及评标标准》的规定为准。
3. 小型、微型企业提供中型企业制造的货物的，视同为中型企业。
4. 小型、微型企业提供大型企业制造的货物的，视同为大型企业。
[bookmark: _Toc254970490][bookmark: _Toc254970631]5. 根据财库〔2019〕9号及财库〔2019〕19号文件规定，台式计算机，便携式计算机、平板式微型计算机，激光打印机，针式打印机，液晶显示器，制冷压缩机（冷水机组、水源热泵机组、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空调机组[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制冷量＞14000W），单元式空气调节机（制冷量＞14000W）]，专用制冷、空调设备（机房空调），镇流器（管型荧光灯镇流器），空调机[房间空气调节器、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制冷量≤14000W）、单元式空气调节机（制冷量≤14000W）]，电热水器，普通照明用双端荧光灯，电视设备[普通电视设备（电视机）]，视频设备（视频监控设备、监视器），便器（坐便器、蹲便器、小便器），水嘴均为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内的品目，属于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若采购货物属于以上品目清单的产品时，投标人的投标货物必须使用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否则相应投标无效。
6.项目采购需求具有国家或其他强制性标准、规范等要求的，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相关强制性认证资料，否则投标无效。
7.凡标有“▲”的技术指标、主要功能项目均为实质性必须响应的内容，如不满足则投标无效，有“★”的技术指标、主要功能项目均为重要技术参数，其余为一般技术指标、主要功能项目。

A分标：
	项号
	采购标的内容
	项目需要及技术需求
	数量
	单位

	1
	冷原子吸收测汞仪
	1.主要用途：用于测量液体样品中痕量汞元素的测定。
2.技术指标：
2.1 ★测量原理：冷原子吸收法，满足（HJ 597-2011）《水质 总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GB 978.4-2007《海洋监测规范 第四部分：海水分析 5.2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的要求；
2.2 ★仪器内置加热消解装置（满足（HJ 597-2011）《水质 总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相关消解要求）：可以使样品消解和汞还原过程在仪器内部进行，不需要进行消解样品的转移过程，加热温度满足亚沸状态（95±5℃）；
2.3 配备自动进样器，样品位数≥60位；
2.4 自动进样器具备自动添加氧化剂、还原剂功能（满足（HJ 597-2011）《水质 总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相关要求）；
2.5 配备高锰酸钾检测装置，具备自动判别高锰酸钾是否过量的功能；
2.6 配备汞蒸气除湿装置：电子制冷帕尔贴除湿；
2.7 配备废气收集系统：活性炭或其他废气收集装置；
2.8 光路：配备双光束光路，保证仪器信号稳定；
2.9★检出限：≤0.5ng/l（非消解），≤5ng/l（消解后）；
2.10 RSD ：≤ 2% (1 ng)；
2.11★回收率：优于或等于80%-110%；
2.12 线性：相关系数≥0.999（0~0.25μg/l）；
2.13★检测上限：≥80μg/l。
3. ▲配置要求（包含但不限于）：
3.1 主机一台（仪器实现分析功能的所有随机附件、软件）；
3.2 消解系统一套；
3.3 自动进样器一套（满足自动加液消解需求）；
3.4 高锰酸钾检测装置
3.5 一年份耗材：（活性炭吸附剂1份，仪器内所有各管路备件1份，进样针2条，空气泵1个）；
3.6 计算机及打印机：（计算机配置不低于：处理器酷睿i7，内存DDR4 8GB，机械硬盘1T+SSD硬盘256G，独立显卡显存2GB，win7专业版，23寸显示器；激光自动双面打印机 1套）。
4.验收依据：
4.1“技术指标” 第2.13 条款所列指标通过绘制标准曲线，以标准曲线最高值作为检测上限，同时要求标准曲线相关系数R≥0.999；
4.2 “技术指标” 第2.9 -2.12条款所列指标
4.3 其余验收确认以仪器配置说明、产品手册、仪器铭牌、操作手册、保养维护说明、仪器实际安装情况、实际收货数量等进行验收。
	1
	套

	2
	全自动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分析仪
	1.主要用途：自来水、地表水、海水、污水中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2.技术指标：
2.1 ★测量原理满足 (GB 7494-1987)《水质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测定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及（GB 17378.4-2007）《海水：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技术方法要求；
2.2 萃取试剂：5-50mL氯仿萃取；
2.3 反应试剂：亚甲蓝溶液；
2.4 洗涤试剂：磷酸二氢钠洗涤（≥50mL）；
2.5 ★萃取方式：萃取和洗涤次数在软件设置内可根据需求设置（至少满足地表水测量：3次氯仿萃取，1次洗涤，2次反萃取，50毫升定容。海水测量：2次氯仿萃取，1次洗涤，1次反萃取，25毫升定容）；
2.6 进液方式：注射器与蠕动泵结合；
2.7 自动进样器：≥25位；
2.8 标样配制：具备自动稀释配制标准曲线功能；
2.9 试剂回收：全程密闭，自动收集废液和废气；
2.10 测量波长：350-850nm；
2.11 回收率：	>95%；
2.12 线性系数：>0.999；
2.13 ★检出限：≤0.05mg/L（地表水和污水），≤0.01 mg/L（海水）；
2.14 精密度：RSD≤2%；
2.15 准确度：≤±2%；
2.16 分辨率：0.001mg/L；
2.17 投标文件中须提供整机省级以上计量部门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3. ▲配置要求（包含但不限于）：
3.1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自动分析仪主机1台；
3.2 全自动定量萃取进样器（位数≥25）1台；
3.3 激光双面打印机 1一台；
3.4 数据工作站软件（须保证终身软件免费升级）；
3.5 100mL水样杯≥80个。
3.6 废气吸附装置；
3.7 阴离子标样20支（不同浓度梯度）。
3.8 试剂瓶：氯仿、亚甲蓝和磷酸二氢钠试剂瓶（容积≥1L）各1个；氯仿、亚甲蓝和磷酸二氢钠试剂瓶（容积≥2L）各1个；纯水瓶（容积≥2L）2个；废液收集瓶（容积≥2L）2个。
3.9 一年耗材：隔水膜 20个、过滤膜 100个、按原厂仪器维护说明要求更换的泵管（一年期内）。
4.验收依据：
4.1 “技术指标”第2.11条款所列指标加标回收率进行验证；
4.2 “技术指标”第2.12- 2.15条款所列指标按照（HJ 168-2010）《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修订技术导则》、(GB 7494-1987)《水质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测定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及（GB 17378.4-2007）《海水：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进行验证；
4.3 其余条款验收确认以仪器配置说明、产品手册、仪器铭牌、操作手册、保养维护说明、仪器实际安装情况、实际收货数量等进行验收。
	1
	套

	3
	全自动稀释配标仪
	1. 主要用途：全自动稀释配标仪用于分析过程中的有机固液样品配制，液体样品稀释，标准曲线配制，混标配制，标准品及质控样的定量添加，以及其他各类液体处理操作，为后续的GC/LC提供标准样品，标准曲线及样品制备服务。
2. 技术指标：
2.1 ★系统为有机专用仪器，同时具备固液样品配制，液液样品配制，样品稀释，样品分装，单标配制，混标配制，定量添加等液体处理功能；
2.2 ★配制标准曲线满足线性相关系数≥0.995；
2.3注射泵
2.3.1采用双注射泵设计，注射泵体积替换选择；
2.3.2 系统可根据实际应用在两个注射泵之间自动切换，保证液体处理的准确性和精密度；
2.3.3注射泵经过计量部门校准，投标文件中提供计量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2.4 移液针
2.4.1 采用XYZ轴自动移液针，内/外套针结构，内针与外针可分别独立自由上下运动，外针不会接触液体样品，可避免交叉污染；
2.4.2 支持隔垫穿刺，无需使用预开口的隔垫；
2.4.3 移液针具有三级清洗功能，可通过不同清洗池的多级清洗（可人工设置），避免交叉污染；
2.4.4 移液针内/外壁分别清洗，独立的外壁清洗过程后可自动吹干，避免残留液滴，确保无交叉污染；
2.4.5配制液体样品过程中，可以通过移液针进行吸吐混合、气泡混合等方式对溶液进行混合，混合方式可自行选择；
2.5溶剂柜
2.5.1 标配独立的避光溶剂柜，方便光敏样品避光操作。
2.5.2★系统可提供≥5种不同溶剂可选，可编辑程序设定自动选择多种溶剂和不同稀释比稀释标样；
2.5.3 ★配标过程中若前后两种稀释溶剂不互溶，可自行选择过渡溶剂，如丙酮、异丙醇等，保证实验正常进行，无需手动操作；
2.5.4 仪器整机采用密闭结构，并具有通风系统，可直接放入通风橱中；
2.5.5 具备废液溢出报警；
2.5.6 可配备不同体积样品架；
3. ▲配置要求（包含但不限于）：
3.1 全自动稀释配标仪主机（内置摄像头）1套；
3.2 平板电脑（配置不低于：屏幕≥12寸触摸显示屏，固态硬盘≥128G，处理器Intel Core M3，内存≥4G） 1台；
3.3 双注射泵系统（含1ml、10ml 、200μl） 1套；
3.4 避光溶剂柜	1套；
3.5 1L溶剂瓶≥7个；
3.6 废液收集瓶≥1个；
3.7  2mL金属制样品瓶架（≥60位）≥3个；
3.8  8mL金属制样品瓶架（≥24位）	≥1个；
3.9  30mL金属制样品瓶架（≥10位）≥1个；
3.10  2mL棕色样品瓶及盖和垫≥100个；
3.11  8mL棕色样品瓶及盖和垫≥100个；
3.12  30mL棕色样品瓶及盖和垫≥100个；
3.13 废液报警装置 1套；
3.14 仪器操作软件 1套。
4.验收依据
4.1 “技术指标”第2.2条款验收：以配制甲苯标准曲线（0~100μg/ml），上机绘制曲线需满足相关系数R≥0.995，同时测定甲苯标准物质，测定值须在保证值范围内；
4.2其余各条款验收确认以仪器配置说明、产品手册、仪器铭牌、操作手册、保养维护说明、仪器实际安装情况、实际收货数量等进行验收。
	1
	台

	采购预算：1030000.00元，投标人投标报价超出采购预算的，按无效投标处理。

	二、▲商务最低要求表

	质保期
	按国家有关的产品“三包”规定实行“三包”，所有产品为全新产品，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所有设备安装调试并经用户验收合格之日起质保期不少于1年（若国家或生产厂家对本项目所涉及货物的质量保证期的规定高于本项目要求的，应按国家或生产厂家的规定执行，若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承诺高于该期限，按照投标人承诺），质保期内免费维修、更换配件，免费向用户提供设备维修及正常维护保养所需的零部件，保修期外提供终身维修服务。需求表中特别注明的按需求表中的执行。

	售后服务要求
	1.免费送货上门，免费安装调试合格，免费定期回访及维护。
2.免费对采购人的操作人员现场进行基本的使用及维护培训直至独立使用，培训内容为仪器设备应用、维修、保养等方面；货物验收合格后6个月内回访并免费培训一次。
3.在正常安装、使用过程中，凡是因产品质量问题所造成采购人损失的，中标供应商负责赔偿采购人的一切经济损失。
4.投标人应保证所投设备自购买之日起8年内保证有备件供应。
5.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详细的售后服务方案。
6.中标供应商须提供货物操作软件终身免费升级服务。
7.如设备出现问题或采购人有服务需求的，投标人应在24小时内响应；需要到现场维修的，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到达仪器现场；一般问题应在48小时内解决，重大问题或其它无法迅速解决的问题须提供质量同等或以上的备用机给采购人使用，并在一周内解决或提出明确解决方案。提供终身维护和保养服务并提供技术援助电话和售后服务电话。
8.其余按厂家承诺进行。

	交付或者实施时间及地点
	1.交付使用时间：国产货物自签订合同之日起90日历日内，进口货物自签订合同之日起180日历日内。
2.交货地点：广西北海市公园路49号（采购人指定地点、指定楼层实验室）。

	付款条件
	1.预付款：签订合同后7个工作日内，中标人向采购人支付中标合同金额10%的履约保证金，采购人收到履约保证金后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0%作为预付款(中标人须提供等额发票给采购人)；
2.进度款：中标人在规定时间内将每种货物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并初步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后，可书面申请按比例（该批次货物货值占中标合同金额的比例）支付该进度款，进度款支付比例额度为本项货物中标合同金额的40%。
3.尾款：全部货物验收合格后1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剩余尾款。
4.质量保证金：全部货物验收合格后，履约保证金转为质量保证金（中标总金额的10%），质保期满后，由中标人书面提出退还申请，如无质量等相关问题，采购人在接到申请和相关票据后10个工作日内退还，不计利息。

	验收标准
	1.货物数量、外观由中标供应商或厂商代表与采购人共同开箱验收。采购人监视、协助货物的安装、调试。
2.技术指标按招标文件要求验收（即“项目需要及技术需求”参数中所列第4“验收依据”）。
3.对无法在用户场地验收的技术指标，中标供应商提供该参数的出厂验收报告及验收方法文本（国外产品须有中文版本1份）。
4.采用分析标准物质的方式验收的，标准物质由中标供应商负责提供，其费用包括在投标报价内。
5.仪器设备验收时间：货到后一个月内完成安装调试验收；特殊原因不能在一个月内供货或验收，采购人、中标供应商双方应明确供货或验收时间（不超过三个月）。属采购人原因无法验收的，三个月后视为自动通过验收；属中标供应商原因，超合同三个月未供货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中标供应商的法律责任。
6.	仪器设备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验收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中标供应商的法律责任。
7.其余按国家有关现行标准执行。

	三、核心产品
	本表的核心产品为第 2 项产品。

	四、投标人的资信要求表

	政策性加分条件
	符合节能环保等国家政策要求。

	五、▲采购人对项目的特殊要求及说明

	采购人的特殊要求及说明
	1.投标报价包括货款、随配附件、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包装、运输、装卸、保险、运抵指定交货地点、现场安装调试、保修等各种费用和售后服务、培训、税金及其他所有成本费用的总和。
2.中标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的货物必须是全新的原装产品；出厂日期不超过10个月。
3.本项目投标产品，投标人投标时必须提供包含该设备生产商编写的、完整的、中（英）文版的性能参数描述等有关产品说明或彩页（可以是从生产厂家网页下载的PDF或HTML文件）、相关部门的检测报告等材料，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彩页、检测报告等材料上应有主要的技术参数、产品图样照片等供评标时核对。当投标文件提供的设备性能参数与该设备生产商提供的性能参数不符合时，以后者为准。
4.本表的第1项货物“冷原子吸收测汞仪”，已按规定办妥进口产品采购审核手续，投标产品可选用进口产品；但如选用进口产品时必须为全套原装进口产品（即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同时投标人必须负责办理进口产品所有相关手续并承担所有费用。在进口产品投标报价相同的情况下，优先采购向我国企业转让技术、与我国企业签订消化吸收再创新方案的供应商的进口产品。
5.所投产品为进口产品的，投标文件中提供生产厂家或者国内总代理商针对本项目出具该投标产品的授权书和售后服务承诺书原件、技术参数确认书原件，否则投标无效；
所投产品为国内产品的，投标文件中承诺供货时提供生产厂家针对本项目出具该投标产品的授权书和售后服务承诺书原件、技术参数确认书原件，否则采购人有权不予验收。



B分标
	项号
	采购标的内容
	项目需要及技术需求
	数量
	单位

	1
	水土一体吹扫捕集装置
	1. 主要用途：主要用于饮用水、地表水、废水和土壤中的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测定的前处理，能实现分析的自动化，提高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工作效率。
2. 技术指标：
2.1 具备固/液体自动进样器和吹扫捕集浓缩仪功能于一体；
2.2 样品位≥80个；可对液态或固体样品进行自动取样。
2.3★内标系统：配备不少于2个内标注入系统；
2.4 内标容器容积≥15ml，容器具备防紫外线功能；
2.5 ★内标具备自动在线加入功能：可分别以1、5和10ul为单位增量注入；
2.6 具备高温纯水清洗功能和甲醇清洗功能，并可自定义清洗取样针管路次数。
2.7 ★具备自动添加甲醇溶剂萃取功能（备注：内置或外置，外置优先）；
2.8 采用U型捕集阱技术，整个系统循环时间≤22分钟（包括自动进样、吹扫捕集和解析全过程）；
2.9 除湿效率≥95%；
2.10 捕集阱加热温控范围：室温≥340℃；
2.11 样品传输线温控范围：室温≥300℃；
2.12 样品瓶可加热，温控范围：40℃～100℃。
2.13 具有质量流量控制系统(MFC），流量控制范围：5～450ml/min；具备泄漏自检和过压监测功能；
2.14 配备泡沫传感器；
2.15 ▲适配于招标人现有实验室气相色谱或气相质谱。
3. ▲配置要求（包含但不限于）：
3.1吹扫捕集仪主机一台；
3.2 固体和液体自动进样器一套（≥80位）；
3.3 甲醇吹扫捕集模块一套；
3.4 质量流量控制器一套；
3.5 40ml样品瓶（≥500个）。
4. 验收依据
4.1 仪器性能验收：土壤实样加标吹扫，相对偏差≤20%，替代标回收率满足70%~130%；
4.2 其余各条款验收确认以仪器配置说明、产品手册、仪器铭牌、操作手册、保养维护说明、仪器实际安装情况、实际收货数量等进行验收。
	1
	套

	2
	全自动体视显微镜
	1. 主要用途：全自动体视显微镜主要用于实验室海洋生物科学、生物鉴定，体视显微镜成像具有立体感，对于生物的鉴定更为有利。
2. 技术指标：
2.1▲整机光学部件不低于全复消色差光学系统，目镜、变倍器及物镜均不低于复消色差等级光学部件；
2.2 具备显示当前显微镜倍数、光阑值及显微镜Z轴数据功能；
2.3 CMO光路设计，左路光通道为高景深通道，右路光通道为高分辨通道，通过左右光路融合成既是高分辨又是高景深的图像；
2.4 ★变倍比≥20.5:1，≥12级倍率连续变倍，全电动调节；
2.5 ★主机变倍体的放大倍数≥0.78-16倍，1倍物镜10倍目镜下综合放大倍数≥7.8-160倍，物方视场直径≥1.44-29.5毫米，
2.6 可视结构宽度≥476 nm，数值孔径≥0.35；
2.7 复消色差1.0倍物镜，工作距离为≥61mm，光学玻璃直径≥79mm，分辨率≥525线/毫米； 
2.8 透射光底座：LED冷光源透射照明；
2.9 目镜10倍，视场数≥22mm，广视野目镜，带正、负五档的屈光度调节；
2.10 三目观察筒，100%分光，瞳距调节51-77mm，带照相视频出口；
2.11 电动粗、微同轴调焦，行程≥420mm，可软件控制及控制器控制；
2.12 具备外置式控制器，带有一体化彩色触摸屏，可用于状态控制以及全部功能设置，各种功能的控制切换，实时显示显微镜工作状态及参数；
2.13 具有光轴纠正功能，保证Z轴多焦面图像不发生X-Y方向位移。
3. ▲配置要求（包含但不限于）：
3.1 全自动体视显微镜主机1台；
3.2 10倍目镜2个；分光三目镜筒1个；
3.3 1倍主物镜1个；
3.4 电动聚焦轴1套；
3.5 外置式控制单元1套； 
3.6 供电电源（含电源线）1套；
3.7 防尘罩1个。
4. 验收依据：
各条款验收确认以仪器配置说明、产品手册、仪器铭牌、操作手册、保养维护说明、仪器实际安装情况、实际收货数量等进行验收。
	1
	台

	3
	无人机
	1. 主要用途：用于海岸带及海域生态调查。
2. 技术指标：
2.1 影像传感器：≥1英寸CMOS图像传感器，有效像素不低于2000万；
2.2 镜头：视角≥70°；
2.3 可调光圈：满足f/3.8 - f/11；
2.4 最长飞行时间（无风环境）：≥30 分钟；
2.5 最长悬停时间（无风环境）：≥25 分钟；
2.6 最大续航里程（无风环境）：	≥15 km；
2.7 最大抗风等级：≥5 级风；
2.8 导航系统：支持GPS或GLONASS或北斗；
2.9 云台可控转动范围：优于或相当于俯仰-90°~+30°；平移-75°~+75°； 
2.10 云台稳定系统：3 轴机械云台（俯仰、横滚、平移）；
2.11 机身电池：容量大于等于3800 mAh；
2.12电池类型：锂电池；
2.13 感知系统类型：配备全向感知系统；
2.13.1 前方精确测距范围：优于0.5至20 m；
2.13.2 后方	精确测距范围：0.5至16 m；
2.13.3 上方	精确测距范围：0.1至8 m；
2.13.4 下方	有效测量高度：0.5 -11m，可探测范围：11至22 m；
2.13.5 左右可探测范围：0.5至10m；
2.14 遥控器最大信号有效距离：≥8000m ；
2.15 支持存储卡类型：microSD卡，内存最大支持≥128GB；
3. ▲配置要求（包含但不限于）：
3.1 无人机1台；
3.2 遥控器1台；
3.3 移动通信设备（主频不低于2.0GHZ，ROM≥128G，RAM≥4G，机身厚度：6.5-8.5mm，长度＜160mm）；
3.4 无人机飞行电池：3块 ；
3.5 车载充电器：1个；
3.6 电池管家（充电器）：1个；
3.7 电池充电宝转换器：1个；
3.8 螺旋桨：2对；
3.9 无人机单肩包：1个；
3.10 无人机安全保护箱：1个；
3.11 microSD卡128GB：1张。
4. 验收依据：
各条款验收确认以仪器配置说明、产品手册、操作手册、保养维护说明、仪器实际安装情况、实际收货数量等进行验收。
	1
	套

	4
	颠倒温度计（配套深层采水器）
	1. 主要用途：用于深层海水采样及监测水温。
2. 技术指标：
2.1 温度计指标：
2.1.1★最大工作深度：≥5000m；
2.1.2测量范围：-2℃~40℃；
2.1.3分辨率：0.001（10.000~40.000℃）；
2.1.4精度：±0.003℃；
2.1.5★供电：锂电，满足连续监测2000次；
2.1.6开关：磁性开关；
2.1.7测量方式：电子测量，非水银温度计；
2.2 深层采水器指标：
2.2.1▲采水器材质：PVC材质，所有金属部件均做特氟龙涂层处理，可用来采集水样做重金属检测；
2.2.2采水器带至少可装3支颠倒温度计支架；
2.2.3★采水器容积：≥容积8L；
2.2.4使锤：质量≥800g；单独或者串联通过使锤激发，可以安装在采水器阵列上使用，使锤应经特氟龙涂层处理.
3. ▲配置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3.1颠倒温度计1个；
3.2深层采水器（含颠倒温度计支架）1个；
3.3使锤1个。
4. 验收依据：
各条款验收确认以仪器配置说明、产品手册、操作手册、保养维护说明、仪器实际安装情况、实际收货数量等进行验收。
	1
	套

	5
	全自动便捷式抽滤系统
	1. 主要用途：全自动便捷式抽滤系统系统适用于测定可溶性元素时对样品进行现场过滤；快速实时打印样品标签。
2. 技术指标：
2.1 满足（HJ/T 91-2002）《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对于抽滤的要求；
2.2采样现场可通过手机端实时打印样品标签；
2.3主机在220V交流电充电状态下也可正常工作；
2.4电池续时间：≥15h；
3. ▲配置要求（包含但不限于）：
3.1主机（含打印机）1台；
3.2采样软管1根；
3.3充电器 1 个；
3.4打印纸 ≥10卷。
4. 验收依据：
各条款验收确认以仪器配置说明、产品手册、操作手册、保养维护说明、仪器实际安装情况、实际收货数量等进行验收。
	2
	台

	6
	全自动旋转振荡器
	1. 主要用途：用于船上进行石油类样品前处理。
2. 技术指标：
2.1转速：数显可调 ；
2.2旋转模式：可正转也可反转；
2.3封闭式萃取，360度旋转；
2.4符合（HJ 970-2018	）《水质 石油类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试行）》，可以以180-200rpm的转速旋转；
2.5掀盖式设计。
3. ▲配置要求（包含但不限于）：
3.1 主机一台； 
3.2  1000ml分液漏斗4个。
4. 验收依据：
各条款验收确认以仪器配置说明、产品手册、操作手册、保养维护说明、仪器实际安装情况、实际收货数量等进行验收；
	1
	台

	7
	防爆型对讲机
	1. 主要用途：由于应急事故现场通信。
2. 技术指标：
2.1频率：VHF：136-174MHz；350MHz：350-400MHz；UHF：403-527MHz；
2.2电源：防爆锂电池，＞1500mAh；
2.3  IP：不低于IP67；
2.4 保护等级：不低于Gb；
2.5 ★设备：满足ⅡB类电器设备要求，本质安全型设备；
3. ▲配置要求（包含但不限于）：
3.1  防爆对讲机 1台；
3.2  防爆锂电池 1块（含充电器）。
4.验收依据：
各条款验收确认以仪器配置说明、产品手册、操作手册、保养维护说明、仪器实际安装情况、实际收货数量等进行验收。
	2
	台

	8
	便携式测深仪
	1. 主要用途：用于水体深度测量。
2. 技术指标：
2.1★测量方式：超声波测量；
2.2超声波发射频率：200KHz；
2.3波束角：≤24°；
2.4★测深范围：不高于0.6m，不低于50m；
2.5供电：锂电或干电池；
2.6精度：≤0.1m；
2.7显示：LCD屏幕，以公制单位显示测量值；
2.8换能器：外置，连接线≥3m。
3. ▲配置要求（包含但不限于）：
便携式测深仪（含换能器）1台。
4. 验收依据：
各条款验收确认以仪器配置说明、产品手册、操作手册、保养维护说明、仪器实际安装情况、实际收货数量等进行验收。
	3
	台

	采购预算：985000.00元，投标人投标报价超出采购预算的，按无效投标处理。

	二、▲商务最低要求表

	质保期
	按国家有关的产品“三包”规定实行“三包”，所有产品为全新产品，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所有设备安装调试并经用户验收合格之日起质保期不少于1年（若国家或生产厂家对本项目所涉及货物的质量保证期的规定高于本项目要求的，应按国家或生产厂家的规定执行，若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承诺高于该期限，按照投标人承诺），质保期内免费维修、更换配件，免费向用户提供设备维修及正常维护保养所需的零部件，保修期外提供终身维修服务。需求表中特别注明的按需求表中的执行。

	售后服务要求
	1.免费送货上门，免费安装调试合格，免费定期回访及维护。
2.免费对采购人的操作人员现场进行基本的使用及维护培训直至独立使用，培训内容为仪器设备应用、维修、保养等方面；货物验收合格后6个月内回访并免费培训一次。
3.在正常安装、使用过程中，凡是因产品质量问题所造成采购人损失的，中标供应商负责赔偿采购人的一切经济损失。
4.投标人应保证所投设备自购买之日起8年内保证有备件供应。
5.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详细的售后服务方案。
6.中标供应商须提供货物操作软件终身免费升级服务。
7.如设备出现问题或采购人有服务需求的，投标人应在24小时内响应；需要到现场维修的，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到达仪器现场；一般问题应在48小时内解决，重大问题或其它无法迅速解决的问题须提供质量同等或以上的备用机给采购人使用，并在一周内解决或提出明确解决方案。提供终身维护和保养服务并提供技术援助电话和售后服务电话。
8.其余按厂家承诺进行。

	交付或者实施时间及地点
	1.交付使用时间：国产货物自签订合同之日起90日历日内，进口货物自签订合同之日起180日历日内。
2.交货地点：广西北海市公园路49号（采购人指定地点、指定楼层实验室）。

	付款条件
	1.预付款：签订合同后7个工作日内，中标人向采购人支付中标合同金额10%的履约保证金，采购人收到履约保证金后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0%作为预付款(中标人须提供等额发票给采购人)；
2.进度款：中标人在规定时间内将每种货物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并初步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后，可书面申请按比例（该批次货物货值占中标合同金额的比例）支付该进度款，进度款支付比例额度为本项货物中标合同金额的40%。
3.尾款：全部货物验收合格后1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剩余尾款。
4.质量保证金：全部货物验收合格后，履约保证金转为质量保证金（中标总金额的10%），质保期满后，由中标人书面提出退还申请，如无质量等相关问题，采购人在接到申请和相关票据后10个工作日内退还，不计利息。

	验收标准
	1.货物数量、外观由中标供应商或厂商代表与采购人共同开箱验收。采购人监视、协助货物的安装、调试。
2.技术指标按招标文件要求验收（即“项目需要及技术需求”参数中所列第4“验收依据”）。
3.对无法在用户场地验收的技术指标，中标供应商提供该参数的出厂验收报告及验收方法文本（国外产品须有中文版本1份）。
4.采用分析标准物质的方式验收的，标准物质由中标供应商负责提供，其费用包括在投标报价内。
5.仪器设备验收时间：货到后一个月内完成安装调试验收；特殊原因不能在一个月内供货或验收，采购人、中标供应商双方应明确供货或验收时间（不超过三个月）。属采购人原因无法验收的，三个月后视为自动通过验收；属中标供应商原因，超合同三个月未供货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中标供应商的法律责任。
6.	仪器设备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验收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中标供应商的法律责任。
7.其余按国家有关现行标准执行。

	三、核心产品
	本表的核心产品为第 1 项产品。

	四、投标人的资信要求表

	政策性加分条件
	符合节能环保等国家政策要求。

	五、▲采购人对项目的特殊要求及说明

	采购人的特殊要求及说明
	1.投标报价包括货款、随配附件、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包装、运输、装卸、保险、运抵指定交货地点、现场安装调试、保修等各种费用和售后服务、培训、税金及其他所有成本费用的总和。
2.中标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的货物必须是全新的原装产品；出厂日期不超过10个月。
3.本项目投标产品，投标人投标时必须提供包含该设备生产商编写的、完整的、中（英）文版的性能参数描述等有关产品说明或彩页（可以是从生产厂家网页下载的PDF或HTML文件）、相关部门的检测报告等材料，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彩页、检测报告等材料上应有主要的技术参数、产品图样照片等以供评标时核对。当投标文件提供的设备性能参数与该设备生产商提供的性能参数不符合时，以后者为准。
4.本表的第1、2、4项货物“水土一体吹扫捕集装置、全自动体视显微镜、颠倒温度计（配套深层采水器）”，已按规定办妥进口产品采购审核手续，投标产品可选用进口产品；但如选用进口产品时必须为全套原装进口产品（即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同时投标人必须负责办理进口产品所有相关手续并承担所有费用。在进口产品投标报价相同的情况下，优先采购向我国企业转让技术、与我国企业签订消化吸收再创新方案的供应商的进口产品。交货时必须提供相关的报关材料等，否则不予验收。
5.所投产品为进口产品的，投标文件中提供生产厂家或者国内总代理商针对本项目出具该投标产品的授权书和售后服务承诺书原件、技术参数确认书原件，否则投标无效；
所投产品为国内产品的，投标文件中承诺供货时提供生产厂家针对本项目出具该投标产品的授权书和售后服务承诺书原件、技术参数确认书原件，否则采购人有权不予验收。
6.本表的第1项货物“水土一体吹扫捕集装置”与采购单位现有仪器搭配使用，为确保设备与现系统兼容性，投标人自行前往采购单位进行现场踏勘、调研，费用自理。若因投标人原因未进行现场踏勘、调研使设备与原有仪器不兼容造成验收不通过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行负责。踏勘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公园路49号；联系人：招一鸣；联系电话：0779-6801390。



